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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岡山農工防制校園暴力、霸凌暨黑道勢力介入校園行動方案 

壹、依據： 

一、95 年 4 月 28 日台軍字第 0950057598 號令「教育部改善校園治安—倡導

友善校園，啟動校園掃黑實施計畫」辦理。 

二、教育部中部辦公室防治校園霸凌總動員行動〈精進作法〉案辦理。 

貳、目的： 

校園安全事務涵蓋層面廣泛，檢視各類校安事件，當前須立即研採強化作  

為之校園治安事項，主要以黑道勢力介入校園事件、校園暴力及霸凌案件， 

藉由本行動方案落實防制校園暴力、霸凌暨黑道勢力介入校園，以建立純 

淨祥和的友善校園，營造和諧學習環境。 

參、執行構想： 

針對當前危害校園治安最為嚴重之校園暴力、霸凌、黑道勢力介入等問題，

結合教育、警政與法務力量，透過「知、查、輔、報、處」手段，暢通反

映與檢舉管道，統一受理窗口，提供相關輔導，即時有效處理校園危安事

件，維護校園安全，達成根絕校園暴力幫派及校園霸凌事件發生，以營造

健康友善校園之目標。 

肆、具體作為 

一、 教育宣導： 

（一）完善通報及投訴機制教育部反霸凌專線設置 0800200885免付費專線電 

   話、市校外會及本校受理學生、師長、家長、及民眾傳遞之有關訊息。  

   （透過週朝會及網路公告等多重方式廣為宣達） 

（二）本校於１００年１月６日１２００－１３３０時召開本校行政會報及

臨時校務會議，於本校育英樓５樓會議廳辦理，會議置重點在本校在

防制校園霸凌工作上，各階段流程之說明，以建立全校教職同仁共

識，並對成立之防制暴力、反霸凌因應小組(如附件 1)予以工作賦與，

期屆本臨時校務會議功能，落實爾後防制霸凌工作之執行。 

（三）強化學校校園重點地區巡查工作：在上學、放學、早讀、午休期間加 

      強巡查，並將本校校園死角納入巡邏重點，以維護師、生安全，並置

重點防制霸凌事件發生。(如附件 2)。 

（四）開學第一週訂為「防制校園霸凌週」利用週二品德教育暨週四升旗活

動時間加強宣導反霸凌、反暴力、法律教育暨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教育

並辦理反霸凌、反暴力、法律教育、性別平等教育等相關講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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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開學第一週遴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蒞校講演反霸凌、反

暴力、暨相關法律常識分享經驗；另於每學期開學第一次班會由訓育

組擬訂「有關反霸凌與反暴力」之議題作為討論題綱，以強化同學正

確認知。。 

（五）透過校外會運作機制與岡山分局〈壽天派出所〉及壽天巡守隊保持密

切聯繫，於本校有發生校園暴力之虞時間（如畢業典禮、校運會等）

加強巡邏，並視警力狀況儘可能支援學校，以保障校園安寧。聯手反

暴力，本案已於 104年 3月 10日完成支援協定作業。 

（六）依教育部規定，各高中職校長應予學生家長的一封信，內容置重點強

調學校在防制霸凌防處上之運作機制，並於寒假家長聯繫函併同宣

教，使家長安心子弟在校就學（如附件 3）。 

（七）針對有關教育人員（校長及教師）通報義務與責任部分及有關學生為 

      霸凌行為之法律責任部分常識宣教（如附件 4）。 

（八）各班成立反霸凌小天使於每日中午午休前至教官室回報(各班由風紀股

長擔任)。 

二、輔導諮商：運用本校輔導室暨本市輔導資源網絡，以專業輔導與諮商， 

              導正暴力學生偏差行為，促進學生身心健全發展 

肆、各議題防制作為： 

（一）防制黑道勢力介入校園 

1、教育宣導 

（1）年度內結合警政單位暨學校辦理校園安全研習，增進本校教職員防制

黑道勢力介入校園知識、處理與應變能力。 

（2）依教育部「防制黑道勢力介入校園行動方案」落實辦理各項宣教活動，

建立學生正確認知。 

（3）與高雄市警察局少年隊及岡山分局保持密切聯繫，並協請警方於辦理

校園安全相關講座或研習活動時，由本校教官派員出席，俾利交換經

驗互通資訊。 

2、查察通報 

（1）學校受暴力侵犯或發現不良組織吸收學生成員，依教育部 92年 12月

1 日台軍字 0920168279 號函「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

落實「黑道介入校園」事件通報。 

（2）與警察單位建立通報機制，加強學生參與不良幫派、組織之通報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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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利學校實施輔導與預防。 

（3）對於超越本校處理能力之重大校安事件，聯繫警方到校協助妥處，惟

應密切與家長聯繫及做好保密措施。 

（4）發現校園週邊學生經常涉足、聚集之不良(當)場所，主動提供警方，

協助加強查察。 

3、 輔導作為 

（1）建立校園預警制度，對於生活適應、學習適應、心理適應困擾之學生

建立檔案，規劃協助輔導措施，以收預防重於治療，發展重於預防之

功能。 

（2）協請高雄市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協調岡山地區輔導人力資源，包括

警政、法務人員、社輔機構社工員、衛生單位心理衛生人員、醫院心

理治療人員、社區義工、學生家長、退休教師、公益組織及宗教團體、

民間團體或個人等，建立支持性及矯治性輔導網絡，有效輔導協助學

生，並成立危機處理機制，協助學校處理偶突發及緊急安全事件。凡

查獲學校學生涉及幫派，立即透過危機處理機制緊急處理，並運作輔

導網絡，引進資源，輔導涉案學生。 

二、防制校園暴力及霸凌： 

針對校園暴力及霸凌事件，因應作為分為發現、處理、追蹤等三階段，

另對於防制不法校外人士侵入校園危害等作為概述如下： 

（一）發現階段 

1、暢通投訴管道：依本校設置投訴專線 07-6217131、申訴信箱

ksvs520@yahoo.com.tw，由執勤教官接聽、受理，並由校長親自督導。 

2、編訂校園生活問卷：研擬學生校園生活問卷，主動發覺校園暴力、霸凌

及受暴受凌學生。 

3、設計輔導課程：由輔導室設計輔導課程，瞭解實際情形。 

4、教師觀察評估：透過平日教學過程及學生反應，主動發覺學生受凌情形。 

（二）處理階段 

1、成立防制校園暴力、霸凌專責小組，做好求證確認工作。 

2、啟動輔導機制，針對不同對象施以不同之輔導方案：給予遭受暴力、

霸凌學生、施暴學生及旁觀學生妥適輔導。 

3、另倘發生「學生打學生」、「家長打老師」、「學生打老師」之情況，依

本校之處理流程執行(如附件 5、6、7)；另在學生個人如遭霸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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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應依教育部部頒我被霸凌了該怎麼辦？之流程反映(如附件 8)及學

校反映上級單位處理流程(如附件 9)學校處理機制(如附件 10)進行處

置。 

4、轉介與結案：處理得宜者予以結案。超越學校處理範圍者予以轉介。 

（三）追蹤階段 

1、相關人員請輔導室列為個案認輔。 

2、與專業合作，必要時引進社會資源進行協助。 

3、檢視處理流程，作為改進參考。 

（四）不法校外人士侵入校園危害事件處置 

1、加強校園保全措施，設置監視器，強化保全（警衛）人員防範宵小及歹

徒入侵知（技）能。 

2、加速辦理校園安全檢測，並建立安檢作業程序與檢覈機制，全面掌握校

園危險死角。 

3、透過週、朝會，或將安全教育融入相關課程，以強化本校教職員工、學

生安全教育相關知（技）能。 

4、加強校園內及週邊巡查工作，防範不良分子侵入危及校園安全。 

5、建立本校替代役男維護校園安全觀念，強化役男落實校園巡查工作，協

助預防不法份子入侵校園肇生事端危及師生安全及校園安寧。 

6、學校警衛、訓輔人員、值勤教官定期或不定期與警察機關密切聯繫，與

警察機關建立暢通之聯繫管道，遇可疑或不法份子侵入校園時，即請警

方協助處理。 

7、設置巡邏箱，協請壽天派出所定期及不定期巡邏。協助於重點期間之校

園內外巡邏安全維護工作，如校慶、運動會、園遊會、畢業典禮、國中

基測或其他校際活動等。 

8、對於校園發生校安事件而通報警察機關時，警察應儘速至學校協助處理。 

9、請警方加強學生放學後之社區巡邏，防制非行學生群聚滋生事端，並置

重點於進修學校。 

10、暢通校安通報機制，遇危安情形，即通報警察機關、校外會、教育局

或教育部校安中心請求協助。 

（四）通報：家長、警政單位及校安系統 

1、主動掌握訊息，並落實執行校安事件網路通報作業報知教育部校安中心。  

2、配合建立聯繫網絡：藉聯絡人基本資料建立、網站連結、電子信箱、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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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報發送多向聯繫功能，奠定宣教工作推動基礎。 

3、建立學校與家長溝通管道。 

伍、一般規定：以「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校安中心），作為防 

    制黑道管理機制之運作平台，並持續充實通訊及必要資訊設備，與高雄市 

    聯絡處及教育部校安中心通報系統聯結，以確保通報網絡暢通。 

陸、本行動方案如有未盡事宜，另行修訂公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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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岡山農工防制校園暴力、霸凌因應小組名冊 

職稱 單位 職務 備考 

主任委員 校長室 校長 綜理「防制校園霸凌」全般督導事宜 

副主任委員 家長會 會長 協助推展、督導「校園防制霸凌」工作。 

召集人 

〈日校〉 
學務處 主任 負責日校籌劃、督導「校園防制霸凌」事宜 

召集人 

〈進修部〉 
進修部 主任 負責進修部籌劃、督導「校園防制霸凌」事宜 

副召集人 教官室 主任教官 
粽理督導日校及進修學校執行「校園防制霸凌」各項

工作 

執行秘書 

〈日校〉 
教官室 生輔組長 

負責日校防制校園霸凌事件處理相關預防、調查、記

錄、通報、報告諸事宜。 

執行秘書 

〈進修部〉 
教官室 生輔組長 

負責進修部防制校園霸凌事件處理相關預防、調查、

記錄、通報、報告諸事宜。 

委員 教務處 主任 協助推展「防制校園霸凌」工作相關支援之全般事宜。 

委員 總務處 主任 協助推展「防制校園霸凌」工作相關支援之全般事宜。 

委員 輔導室 主任 協助校園霸凌事件處理相關輔導支援之全般事宜。 

委員 校長室 秘書 協助接待媒體記者，及對外發布相關新聞消息。 

委員 學務處 訓育組長 
協助推展「防制校園霸凌」工作相關品德、生命教育

之全般事宜。 

委員 建康中心 校護 協助校園霸凌事件處理相關醫療支援之全般事宜。 

委員 
三年級 

導師代表 
導師 協助推展「防制校園霸凌」工作。 

委員 
二年級 

導師代表 
導師 協助推展「防制校園霸凌」工作。 

委員 
一年級 

導師代表 
導師 協助推展「防制校園霸凌」工作。 

委員 
進修部 

導師代表 
導師 協助推展進修部「防制校園霸凌」工作。 

委員 學生班聯會 主席 協助推展「防制校園霸凌」工作。 

委員 律師事務所 顧問 擔任「防制校園霸凌」法律議題諮詢顧問。 

委員 岡山分局 警官 擔任「防制校園霸凌」警政諮詢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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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岡山農工「防制校園霸凌」校長給家長的一封信 

敬愛的家長： 

    感謝您對本校的支持與肯定，讓本校的孩子能有優秀的表現。在新的一年，

本校除了繼續為孩子營造一個優質的環境，提供完善的教學設備，促進孩子能

充分發揮潛能以外，更將致力建構一個沒有暴力和恐懼威脅的校園情境，讓孩

子能安心又快樂的在本校學習，相信透過你我的努力，必能如願。 

    上學應該是快樂的，如果您的孩子在學校中受到欺負或威脅，以「隱忍」

的方式處理，而不敢告訴老師或家長，將會妨礙孩子的學習與人格發展；因此，

當您獲悉孩子有類似被霸凌情事時，請即刻告訴老師或撥打專線 07-6217131，

本校高關懷反霸凌通報服務專線，會有專人為您服務，並且即刻處理，讓霸凌

現象在本校絕跡，我們不容許有霸凌事件在本校發生，這需要您的協助。 

    除了學校的專線以外，本校亦與校外警政單位串連設置「青少年保護專線

0800-580-780」，以提供孩子上下學發生緊急狀況時求援的管道和避風港，並不

定期聯絡警政單位到學校來做安全防護與宣導。孩子的脫軌行為，通常顯現於

學校、惡化於社會！因此；家庭與學校應共同努力來預防及降低校園暴力或威

脅事件的發生。讓孩子在校內、校外均能獲得最佳的照護；讓我們一起為孩子

打造一個免除暴力與威脅的快樂學園。耑此 

祝福您 

     事業順利 闔家平安  

                       國立岡山農工  校長   陳香妘   敬啟 

※ 反霸凌專線                                           

岡山農工：07-6217131 

教育部反霸凌專線：0800-200-885 

教育部高雄市聯絡處霸凌投訴專線：07-7421885 
 

(下列回單請家長簽章後，由此線撕下交由貴子弟送繳本校存查。謝謝！ ) 
 
 

國立岡山農工校長給家長的一封信(防制校園霸凌事件) -家長回條 

班級：            座號：            姓名： 

家長意見： 

家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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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有關教育人員（校長及教師）通報義務與責任部分 

 

義  務 責  任 

一、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30條第 2款
規定，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得有身
心虐待之行為。 

二、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34條第 1項
規定，教育人員知悉兒童及少年遭受身

心虐待者，應立即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 24小時。 

校園霸凌行為，如已達身心虐待程度者，校長及教
師身為教育人員，應依法通報，未依規定通報而無
正當理由者： 

一、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61條規定，處新臺幣 6
千元以上 3萬元以下罰鍰。 

二、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 7
條第 1項第 2款、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
考核辦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其如屬違反法
令，而情節重大者，得記大過。 

 

有關學生為霸凌行為之法律責任部分 

 

責任 

性質 

行為 
態樣 法  律  責  任 備  註 

刑罰 

傷害人之

身體或健

康 

依刑法第 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3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千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
者，處無期徒刑或 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依少年事件處理法
規定，7歲以上未滿
12歲之人，觸犯刑
法者，可能以保護處
分代替刑罰，12歲
以上 18歲未滿之

人，則視案件性質依
規定課予刑責或相
關處分。 

依刑法第 278 條，使人受重傷者，處 5 年以上 12 年
以下有期徒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年

以上有期徒刑。 

強  制 

依刑法第 304條，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
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未遂犯亦處罰之。 

恐  嚇 

依刑法第 305條，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
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 2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 3百元以下罰金。 

依刑法第 346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
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 6月以上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千元以下罰金。其獲得
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未遂
犯亦處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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侮  辱 

依刑法第 309條，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 3百元以
下罰金。以強暴公然侮辱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 5百元以下罰金。」 

誹  謗 

依刑法第 310條，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
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 1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 5百元以下罰金。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
之罪者，處 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千元以下罰
金。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
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民事 

侵權 

一般侵權

行為 

依民法 184條第 1項，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

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
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侵害人格

權之非財

產上損害

賠償 

依民法 195條第 1項，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
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
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
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
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行政罰 身心虐待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58 條第 1 項，處新臺幣 6 萬
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並公告其姓名。 

依行政罰法第 9 條規定，未滿 14 歲

人之行為，不予處罰。14 歲以上未
滿 18 歲人之行為，得減輕處罰。 

有關法定代理人就學生所為霸凌行為之法律責任部分： 

兒童及少年屬民法第 13條未滿 20歲之未成年人，如其成立民事上侵權行為，法定代理人

依同法第 187條應負連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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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岡山農工校園暴力事件(學生打學生)查察通報處理流程圖 

 

 

 

 

 

 

 

 

 

 

 

 

 

 

 

 

 

 

 

 

學
生
打
學
生
事
件
發
生
時
（
處
置
） 

1.擬定並執行教育宣導措施（註 1） 
2.律定相關處理措施： 
(1)律定學校人員（導師/教師/行政人員等）之權責及分工機制 
(2)篩况並掌握暴力傾向學生，並列入認輔對象 
(3)設置通報窗口並擬定保密/保護機制 

             查  察（依保密/保護機制執行） 

 通  報（通報窗口依情節等級辨識） 

1.學校人員（教
官/教師/行
政人員等） 
主動發現 

         處  理（含打人、被打、目睹者之處理） 

1級 

未受傷 

 

再評估 

 

3級 
1.送醫院治療 
2.通知家長（註4） 
3.依「教師 輔導
與管教學生辦
法」處理 

4.高關懷個案處理
5.通報高雄縣教 
育局及聯絡處             
6.必要時轉介警
政單位 

7.施予法治教育 

3級 

重傷 

註 1：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30條規定：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得身心虐待、供應兒童及少
年刀械、槍、彈藥或其他危險物品。 

註 2：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33條規定：兒童及少年有品行不端、暴力等偏差行為，情形嚴重，
經其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盡力矯正而無效果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得經其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同意，協調適當之機構協助、輔導或安置之。 

註 3：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3條規定：凡經常逃學或逃家、參加不良組織、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
刀械者、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者，由少年法院處理之。 

註 4：依「家庭教育法」第 15條規定：各級學校於學生有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時，應即通知其
家長或監護人；並提供相關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之課程。 

啟
動
輔
導
機
制 

1級 
1.依「教師 輔導

與管教學生辦

法」處理 

2.個案輔導 

3.團體輔導 

4.施予法治教育 

發
生
之
前
（
預
防
） 

2級 

1.送學校保健室 

2.通知家長（註4） 

3.依「教師  輔

導與管教學   

生辦法」處理 

4.個案輔導 

5.團體輔導 

6.施予法治教育 

2.學生發現， 
向學校人員
反應 

2級 

輕傷 

結案 轉介其他機構 

 

追蹤輔導

預防再發 

（註 2、 註 3） 

3.家長或社區 

通報 

發
生
之
後
（
追
蹤
）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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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岡山農工校園凌霸事件（家長打老師）處理作 

 
業流程表 

 

 

 

             

 

 

 

 

              立即處理及求證（並判斷是否送醫），並視情節嚴重分級辦理 

 

                            

 

 

 

   

 

 

           

 

 

 

              

 溝通、 澄清、同理  保護、關懷、支持    相關法律諮詢 
                                      

                                      

 

 

 

 

 

 

 

 

 

學生反應 學校主動發現 教師通報 

校安中心（教官室） 

教 師 會 教育局 

諮詢委員會 
家長會 

當事人權益再評估 

尋求資源 

（各校資源網路） 

結案 

校長召集相關人員 

協調處理 
追蹤輔導 

人員傷亡或有引發

媒體關注之虞 

啟動校安機制（決策小

組），視當事人意願處理 

結案 

校外人士反應 

一般情況 

循司法途

徑處理 

涉及民、刑

事責任 

 

附件 4 附件 6 



 13 

 

危  機  現  場 

 

 

事  件  察   覺 

 

 

國立岡山農工校園暴力事件 (學生打教師 )處理流程圖

(草案) 
事
前
預
防
期 

1.推廣友善校園尊重他人之核心價值 

2.強化暴力傾向高危險群學生之辨識與輔導 

3.加強學生尊師重道倫理 

4.增進教師輔導暴力學生知能 

危
機
處
理
期 

1.學校人

員發現 

2.學生發

現反映 

3.社區人

士反應 

4.當事人

通報 

1.隔離當

事雙方 

2.傷患緊

急送醫 

3.疏散圍

觀旁人 

4.通知校

長家長 

溝
通
調
解
期 

教官室調解 

 

 

5.指定發

言人 

1.慰問教師

表達關懷 

2.導師家長

協助溝通 

3.穩定情緒

澄清誤會 

4.當事師生

兩造協議 

行
政
救
濟
期 

肇事學生部分 

 

 1.獎懲會議

討論決議 

2.學生申訴

委員會 

3.學校主管

行政機關 

1.肇事學生部分 2.目睹學生部分 3.教師部分 

1-1寫事件書面報告書 2-1心理輔導 3-1行政救濟 

1-2向受暴教師道歉 2-2法治教育 3-2司法救濟 

1-3個別輔導與轉介 2-3倫理教育  

 

 

 

輔
導
追
蹤
期 

事
後
檢
討
期 

1.肇事學

生與受

暴教師

心理輔

導追蹤 

2.預防再

發生校

園暴力

防治機

制檢討 

3.警政與

醫療聯

絡網檢

討 

4.行政處

理檢討 

、資料建

檔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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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我被霸凌了該怎麼辦? 
 

支援管道 處置 

向導師、家長反映 

(導師公布聯絡電話及電子信箱

予學生及家長) 

偏差行為輔導
(導師、家長)

啟動霸凌輔導機制

校園霸凌評
估會議確認

 

向學校投訴信箱投訴 

Ksvs520@yahoo.com.tw 

學校防制霸凌投訴專線 

07-6217131 

向高雄市反霸凌投訴專線投訴

(0800775885) 

向教育部 24小時專線投訴

(0800200885) 

於校園生活問卷中提出 各級教育行政主管機關: 每學期辦理不記名

生活問卷。 

學校: 每年 4月及 10月各辦理乙次記名或不

記名校園生活問卷。 

其它(警察、好同學、好朋友) 向學校反映 

 

 

 

 

 

 

mailto:Ksvs520@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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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岡山農工校園暴力、霸凌事件處理作業流程表 

 

 

 

             

申訴專線                 校園問卷               申訴專線 

            申訴信箱                 輔導課程               申訴信箱 

                                     老師評估 

 

 

 

 

                         ※求證      ※確認      ※評估 

 

                            

 

 

 

重大違法事件 

幫派、校安事件 

 

           

 

 

 

             保護、關懷、支持       行為規範       澄清、同理、規範 
                                    恩威並濟 

                                    法治教育 

 

 

 

 

 

 

 

 

 

學生反應 學校主動發現 家長通報 

專責小組 

查無事實 

施暴學生 旁觀學生 受虐學生 

再評估 

轉介其他機構 結案 

通報教育局、警察局

高關懷個案處理 
追蹤輔導 

發發發現現現期期期   

追追追蹤蹤蹤期期期   

一般事件 
重大校 

安事故 

啟動輔導機制 
處處處理理理期期期   

結案 

附件 9 



 16 

 

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流程圖 

 

   

 

 

 

 

 

 

 

 

 

 

 

 

 

 

 

 

 

發 

現 

期 

處

理 

期 

追 

蹤 

期 

校園霸凌評估會

議確認（是否為

霸凌案件或重大

校安事件） 

啟動（霸凌） 

輔導機制 

否 

評估是否 

改善 

是 

否 個案情形嚴重者
轉介專業輔導機
構、醫療單位治
療、社政機構輔
導安置或洽司法
機關協助 

偏差行為發現方式： 

1.導師或學輔人員平時觀察 
2.學生、家長投訴 
3.校園霸凌調查問卷 

4.其他(如民眾投訴、警方通知等) 

1.進行校安通報 

2.成立輔導小組（成員包括導師、輔導 

教師、家長、學務人員、社工或校外 

會、少年隊代表…等） 

3.完備輔導紀錄 

4.持續輔導個案改善情形 

應就霸凌者、受凌者、旁觀者擬訂輔 

導計畫，明列輔導內容、分工、期程

等 

學  生 

偏差行為 

是 

1.校園霸凌評估會議成員包含學校導

師、學務、輔導相關人員、專家學者 

2.應列甲級通報的霸凌事件評估： 

(1)攻擊行為長期反覆不斷 

(2)具有故意傷害的意圖 

(3)呈現生理或心理侵犯的結果 

(4)兩造勢力（地位）不對等 

3.重大校安事件評估： 

1.導師依權責輔導學生 
2.評估偏差行為類別、屬性及嚴重程 
度 

3.評估是否請求支援協助 
4.疑似霸凌案件或是重大校安事 
件，送學校相關會議確認 

重大校安 
事  件 

導師初評 

啟動 

輔導機制 

評估是否 

結案 

是 

學校持續 

追蹤輔導 

否 

霸凌案件 

1.送醫、通知家長、 

報警 

2.進行校安通報 

3.成立輔導小組（成 
員由學校依實際情 
況決定） 

4.完備輔導紀錄 

5.提學生獎懲委員會 

討論 

輔導紀錄移轉後續就讀學校 


